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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规范异地工作人员工资发放的通知 
 

各公司、厂： 

根据太极集团【2004】306 号文件的精神，为规范异地工

作人员工资发放，避免因员工工资关系、工作地点不在同一单

位造成工资多发、重发的情况，特下发此通知，请严格遵照执

行。 

一、范围 

我司各单位员工因下派、借调、调动等原因，被派至集团

公司下属其他单位工作，且工资关系保留在原单位或转至非派

入单位的，致使工资关系所在单位与用人单位不是同一单位的

人员（以下简称“派入人员”）。 

二、要求 

1、工资关系所在单位须严格按集团公司调令（含下派、

借调、调动等）的规定，结合相关工资制度、方案、考勤发放

工资、奖金、福利，用人单位必须每月向工资关系所在单位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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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派入人员的考勤情况。 

2、用人单位原则上不再重复发放工资、奖金、福利。用

人单位可按集团公司批准的本单位福利、加班工资制度，发放

派入人员加班工资（不定时人员除外）、餐补、交补等福利，

并同时书面告知工资关系所在单位，避免加班工资及各种福利

的重复发放。 

除此以外，需增发派入人员各种福利或津补贴的，必须报

集团公司批准后执行。 

3、用人单位调整派入人员职务后，应及时书面告知工资

关系所在单位。工资所在单位按经集团公司批准的工资方案为

其调整职务待遇，并将调整后的职务待遇标准报送集团公司人

事处备案。若工资关系所在单位无调整后相应职务待遇标准

的，工资关系所在单位拟定职务待遇标准报告，报经集团公司

批准后执行。 

三、处罚措施 

若有违反以上规定的单位，一经查实，集团公司将按“太

极集团【2004】306 号”的规定予以处罚，对单位第一负责人

处以 1000 元/次的罚款，人事部门负责人处以 500 元/次的罚

款，经办人员处以 300 元/次的罚款，情节特别严重者，由集

团公司另行处理。 

以上规定既是为了进一步规范各单位工资发放，也是便于

准确、全面的对职工收入及人工成本进行统计分析，请各单位

严格、谨慎的予以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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